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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关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贷款的决议》，同意

给予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5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包括：（1）三个月至一年期的同

业借款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2）三年期借款 15 亿元人民币。 

* 本公司对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有利于提升本公司盈利能力，为本公

司的多元化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08 年 8 月 22 日审议并通过《关于民生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贷款的决议》，同意给予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5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

信，包括：（1）三个月至一年期的同业借款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借款利率按照同期

市场利率（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执行；（2）三年期借款 15 亿元人民币,价格

按照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担保方式为应收租赁款质押，质押率 90%。 

表决情况：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票 

张宏伟董事表示弃权，未说明理由。王玉贵董事表示弃权，弃权理由：除非加点（提高

利率），否则有利益转让之嫌。王松奇董事表示弃权，弃权理由：对租赁公司的资金运用风

险内控机制不清楚。梁金泉董事表示弃权，弃权理由：能否保证公司股东利益不受损，没把

握。 

本公司是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出资人、持有股份比例为 81.25%。 

本公司独立董事吴志攀、高尚全、张克、王联章对该笔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5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事项

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严格控制关联交易若干规定》及其

他内部制度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由于重大

关联交易给其他股东合法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形，具备公允性。 

本公司独立董事梁金泉对该笔关联交易保留意见，原因为如担保、还款能保证，本公司

利益不受损害，可以支持，目前材料尚不能明朗显示。本公司独立董事王松奇对该笔关联交

易保留意见，原因为对租赁公司的资金运用风险内控机制情况不清楚。 

二、关联方介绍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是由本公司作为主要出资人，与天津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共

同发起设立的，注册资金 32 亿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26 亿元，占比 81.25%，注册地在天津

滨海新区。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4 月 18 日开业，目前业务已全面展开，已

储备了有业务意向的租赁项目金额达 200 多亿元。 

至本次授信止，本公司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向本公司申请 25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包括：（1）三个月

至一年的同业借款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借款利率按照同期市场利率（Shibor，上海

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执行；（2）三年期借款 15 亿元人民币,价格按照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

行。担保方式为应收租赁款质押，质押率 90%。 

定价说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成立的金融企业，适合同业

拆借业务范围，对该公司的资金拆借符合监管规定；关于三年期借款，价格执行同期商业贷

款利率，与其它贷款客户执行相同的贷款标准。 

按照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三年业务规划：2008 年计划发生租赁业务 120 亿元，

资金来源为资本金 32 亿元，项目本金、利息、手续费、保证金及转让总计回笼 25 亿元，外

部融资 63 亿元；2009 年计划发生租赁业务 170 亿元，归还借款 60 亿元，资金来源为项目

资金回笼 96 亿元，外部融资 134 亿元；2010 年租赁业务发生额 360 亿元，归还借款 100 亿

元，项目资金回笼 264 亿元，外部融资 196 亿元。 

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业务规划可以看出，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租赁款

作为主要还款来源是有保证的。租赁项目期限一般为 3 年，租金均匀回收，预计资金年回笼

率约为 30%左右。除了通过租赁项目租金收入，逐步还本付息，实现资金回笼以外，民生

租赁还可以根据业务量与流动性要求，即时转出应收租赁款，当期实现收益；并同时结合多

渠道、多元化的融资手段，如通过同业拆借、发行金融债券或应收租赁款证券化等融资方式，



积极与其他金融机构进行业务对接，加速租赁资产流动，保证还款来源。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公司对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有利于提升本公司盈利能力，为本公司

的多元化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吴志攀、高尚全、张克、王联章对该笔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5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事项

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严格控制关联交易若干规定》及其

他内部制度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由于重大

关联交易给其他股东合法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形，具备公允性。 

本公司独立董事梁金泉对该笔关联交易保留意见，原因为如担保、还款能保证，本公司

利益不受损害，可以支持，目前材料尚不能明朗显示。本公司独立董事王松奇对该笔关联交

易保留意见，原因为对租赁公司的资金运用风险内控机制情况不清楚。 

 

 六、备查文件 

1、关联交易控制委员的审核意见 

2、董事会决议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8 月 26 日       

 


